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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議程第 I I I 項  —  有關男童庾文翰事件的報告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政府就庾文翰事件進行調查的結果、事

件發生後所採取改善措施的最新情況，以及繼續尋找該名失蹤男童的

工作。

調查報告

2 . 傳媒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報道，患有自閉症的 1 5 歲男童庾文

翰可能已越過邊境進入內地，該名男童的父母於八月二十四日向警方

報告男童失蹤。政府對事件非常關注，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即時與內

地方面聯絡，設法尋找失蹤男童 (見下文第 1 9 至 2 1 段 )。期間保安局

要求有關部門，即入境處及警務處對事件進行詳細調查。為此，入境

處於八月三十日成立了特別調查小組。

3 . 入境處和警務處已分別向保安局提交調查報告。鑑於公眾對事

件的關注，以及為了增加事件的透明度和向公眾交代，我們於九月二

十一日公布了上述兩份報告和建議的改善措施。我們已透過立法會秘

書處把報告的副本送交議員。

4 . 調查結果顯示︰

( a ) 入境處的通道督導主任未有報告及記錄文翰衝過羅湖出入

境檢查櫃檯一事；

( b ) 查訊和會見文翰的入境處人員，未有遵循該處的規則及指

示中有關處理智障人士的適當程序，而這些程序應該適用

於文翰的情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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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雖然警方和入境處曾經聯絡，嘗試確定文翰是否在警方的

失蹤人口記錄之內，但有關部門未能確定其身分。

5 . 政府已就這宗不幸事件及有關人員的處事失當，向文翰的家人

致以深切歉意。

改善措施

6 . 政府已接納調查報告建議的改善措施，其中包括︰

( a ) 應對直接涉及事件的負責人員進行紀律調查；

( b ) 有需要加強紀律部隊，特別是前線人員在處理智障人士方

面的察悉能力和敏銳性；

( c ) 有需要加強各管制站的督導和實地管理工作；以及

( d ) 警方會成立統一查詢中心，處理有關失蹤人口的查詢。

7 . 這些改善措施的實施情況載於下文各段。

紀律調查的進度

8 . 由警務處處長指示，對派駐新界北總區的有關人員作出的紀律

調查正在進行中，預計可在四星期內完成調查及把報告提交新界北總

區指揮官審議。有關方面會繼而把報告提交警務處處長考慮，然後才

提出正式的紀律處分程序。

9 . 入境處已完成初步紀律調查，並把個案轉交公務員事務局的公

務員紀律秘書處，以期對事件涉及的四名人員進行正式的紀律處分程

序。

增強敏銳性

1 0 . 根據政府的一般政策，公職人員必須盡可能為心智或身體有殘

障的人士提供協助，以及盡量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和要求。鑑於紀律

部隊的前線人員經常與市民直接接觸，他們應有足夠訓練，懂得辨識

任何有殘障徵象的人士，並在顧及有關人士的特殊需要下恰當處理有

關人士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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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各紀律部門均有為屬下人員提供一般訓練，指導他們在與市民

接觸時須態度公平、公正和保持敏銳，並應盡量為傷殘人士提供一切

協助。就入境處而言，傷殘人士通常優先獲得服務。該處有一套“查

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並於去年二月再次發給所有入境

處人員參閱。這些規則和指示載有處理智障人士的正確程序 (有關的

節錄本載於附件一 )。這些程序不僅適用於查問疑犯的情況，在入境

處人員向智障人士查問資料或錄取口供時也同樣適用。入境處已就這

些規則和指示為屬下人員提供訓練。

1 2 . 庾文翰事件清楚顯示，我們有需要整體加強前線人員對殘疾人

士，特別是對智障和溝通有困難人士的敏銳性。此外，亦有需要詳細

檢討目前提供的訓練和指引是否足夠。

13 . 入 境處 正在 全 面檢 討該 處有 關 處理 智障 人士 的 訓練 和內 部 指

引。為此，該處已與平等機會委員會成立聯合研究小組，進行為期約

六個月的研究，期間研究小組將會會見入境處人員，以便進一步了解

他們在日常工作中處理智障人士個案時遇到的困難。與此同時，研究

小組 亦 會徵 詢 由 殘疾 人 士及 其 家 屬組 成 的小 組 ， 探詢 他 們遇到 的 困

難。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研究加深了解服務對象和服務機構兩方面關注

的問題和要求，從而得出改善入境處人員的訓練和指引的具體建議。

我們在研究上述問題時亦會徵詢社會福利署的意見。

1 4 . 在入境處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聯手進行的研究完成之前，入境處

會向屬下人員發出詳細指示，提醒他們須敏銳地和以關懷的態度處理

智障人士，以及依從有關的常務規則及指示。

加強實地監察

1 5 . 入境處已採取措施加強對管制站的實地監察工作。雖然跨境旅

遊人數急劇上升對入境處職員的工作量造成重大壓力，但無論如何，

入境處仍會盡力確保各管制站保安良好和有效運作。政府會在一年一

度的資源分配工作中考慮入境處的人力需求。

失蹤人口的統一查詢中心

1 6 . 警方已指定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作為其他政府部門查詢失蹤人

口資料的聯絡中心。當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收到這類查詢時，值日官

會即時透過有關的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 (總區控制中心 )，聯絡失蹤人

士所住地區的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 (調查組 )的指揮官，以查證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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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否失蹤。這項程序確保在有需要時可聯絡各總區控制中心，並以

協調有序的方法處理失蹤人口的個案。

1 7 . 警務處亦已提醒各總區控制中心和所有警署值日官，必須即時

監察和發布失蹤人口的資料，以及遵循現行有關需要特別照顧人士的

運作程序。

1 8 . 除了有關處理失蹤人口報告及查詢的安排外，警隊內部亦已採

取措施改善資料和數據的發布安排，這些措施包括︰

( a ) 為調查組的指揮官及總務辦事處制定標準運作程序，包括

有關裝置設備和所有電腦系統接達安排 [傳真、通用資訊

系統及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 ]；

( b ) 加強通用資訊系統︰

!  利用掃描器從各警 署的終端機把照片及有關的即時

輸入數據納入系統；

!  作為標準運作程序 ，透過警察電子郵件網絡，把所

有失蹤人口報告資 料發送給各調查組指揮官及總區

控制中心；

( c ) 重新整理網址的分組，以改善警察電子郵件網絡的效能，

確保 有 關 訊 息 只 會發 送 給 有 需 要 即 時取 覽 有 關 資 料 的 人

員，從而避免資訊負荷過重；

( d ) 在警務處的網頁加入一個有關失蹤人口資料的特別部分，

這個部分附有上載照片和即時更新資料的功能。市民只須

透過裝有互聯網帳戶的電腦，便可上網查閱這些資料；以

及

( e ) 引進第三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這個系統直接將各總區

控制中心與警署報案室的資訊和事故資料連接，從而確保

能夠即時交換資訊及避免出現重複和疏忽。

搜索行動

1 9 . 我們在八月二十八日得悉文翰可能已越過邊境進入內地後，入

境處 即 時採 取 行 動， 聯 絡文 翰 的 父母 和 內地 有 關 當局 ， 設法 尋 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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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警方亦提供協助。聯絡層面逐步升級。八月三十一日，行政長官

聯絡深圳市市長，要求協助尋找文翰。保安局局長同日聯絡廣東省公

安廳廳長，要求內地擴大搜索範圍至深圳以外的廣東省其他城市和地

區。除了在日常巡邏行動中尋找文翰外，內地有關當局亦進行多次大

規模搜索行動，動員過萬人次在市中心和較偏遠地區搜索。

2 0 . 民間團體、傳媒及私人機構也協助尋找文翰。深圳和廣東的報

紙、 電 台和 電 視 台以 及 中央 人 民 廣播 電 台均 廣 泛 報道 文 翰失 蹤 的 消

息，呼籲內地居民如發現文翰的蹤 ，即向當局報告。內地傳呼公司

也發送這些信息。內地的民間團體，包括紅十字會、運輸機構和學校

等，亦答應張貼尋人海報，留意文翰的蹤 。我們希望在公安局、其

他官方及民間組織合力下，可以盡快找到文翰。政府與內地有關當局

保持緊密聯繫，留意最新發展。入境處與深圳公安局控制中心保持每

日聯絡，探詢有否發現文翰的蹤 。保安局局長上月再次聯絡廣東省

公安廳廳長，內地當局明確表示會協助尋找文翰。搜索行動會繼續進

行，我們會就此跟內地緊密合作。所進行的搜索行動一覽表載於附件

二，供議員參考。

2 1 . 行政長官及署理保安局局長已分別與庾先生夫婦見面，向他們

表達政府對事件的歉意，並向他們保證政府會繼續與內地當局聯絡，

尋找 文 翰。 入 境 處和 警 方均 定 期 與庾 先 生夫 婦 聯 絡， 跟 進文 翰 的 個

案，並向他們提供所需協助。入境處已成立由高級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領導的專責聯絡小組 (聯絡小組 )，與庾先生夫婦保持聯絡。如果我們

從內 地 方面 收 到 任何 有 關文 翰 的 消息 ， 入境 處 會 即時 通 知庾 先 生 夫

婦。另一方面，我們亦請他們在知道任何關於文翰下落的資料時，盡

快通知聯絡小組，以便入境處能夠跟進，要求公安廳協助。聯絡小組

會把所採取的行動，以及內地方面的任何回應告知庾先生夫婦。處方

會並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和適當的協助，包括大量印製海報。聯絡小

組至今已印製大約 17 0  00 0 張呼籲提供文翰下落的海報。社會福利署

及民政事務總署亦已為庾先生夫婦提供輔導和其他所需協助。

保安局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㆒

摘錄自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

為弱智㆟士錄取口供

入境事務隊㆟員接見任何懷疑為或已知為精神錯亂的㆟士或為其錄取口供時，不論其

涉嫌犯罪與否，應盡量安排㆘列其㆗㆒名合適的成㆟在場：

(a) ㆒名親㆟、監護㆟或其他負責照顧或看守他的㆟；

(b) ㆒名對處理精神錯亂或弱智㆟士有經驗的㆟（但不能是入境事務隊㆟員或是受

僱於入境處的㆟），例如社會工作者；或

(c) 如果未能安排㆖述㆟士在場的話，亦須有其他可負責的成㆟，但不能是入境事

務隊㆟員或是受僱於入境處的㆟。

替被會見㆟士錄好口供後，入境事務隊㆟員應請錄口供時在場的有關成㆟閱讀㆒遍並

加以簽署。如果他拒絕簽署，會見㆟員應把拒簽㆒事記錄在口供㆖。

㆒名總入境事務主任或以㆖職級的㆟員倘認為押後與該名被疑為精神錯亂的㆟士會

面，可能會有即時的危險，足以引致有㆟受傷或財物嚴重受損的話；可授權在沒有適

當成㆟在場的情況㆘會見該名㆟士。但㆖面所述的即時危險㆒旦消除，便應停止進行

任何此等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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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

已展開的跟進工作已展開的跟進工作已展開的跟進工作已展開的跟進工作

8月 28日
● 入境事務處於得悉庾文翰流落深圳之後，立即與深圳邊檢及公安展開找尋行

動。

8月 29日
● 入境處㆟員再與深圳公安局跟進尋㆟事件，聯絡層次並提升到公安局指揮㆗

心。處方立即聯絡庾文翰家㆟。

● 警方透過邊境聯絡渠道聯絡深圳公安局要求協助尋㆟。警方並於當日派員陪同

庾文翰的家㆟到深圳尋求協助。

8月 31日
● 行政長官致電深圳市市長于幼軍，要求市政府提供協助。

● 署理保安局局長與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梁國聚聯絡，要求將搜索範圍擴大至廣東

全省。

● 深圳電視台拍攝了兩輯新聞短片，訪問庾母及入境處署理助理處長鄧民傑，呼

籲各界提供庾文翰的消息。

● 深圳市公安於當晚動員七千名警察在深圳市作㆞氈式搜索。

9月初
● 廣東省外事辦和新聞辦協助將尋㆟信息向廣東主要媒體發放（廣東電視台、廣

東電台、廣州日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北京的報章亦有報導。

● 本港和國內傳呼及手提電話網絡協助發放尋找庾文翰的信息，覆蓋範圍遍及全

國。

9月 4日
● 署理保安局局長，以及保安局、入境處和社會福利署的官員與庾父會面，商談

提供協助尋找庾文翰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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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處與庾父繼續保持聯絡，處方會即時與廣東省及深圳當局跟進有關庾文翰

的消息，並繼續與內㆞公安保持㆓十㆕小時緊密聯絡。

9月 5日
● 在得到庾文翰父母的同意㆘，入境處將庾文翰的身份資料送交內㆞公安，再分

發到各派出所，以便他們驗證庾文翰的身份。

● 深圳公安是晚再進行大型搜索行動，範圍擴大至東莞、珠海、深圳市郊及偏遠

鄉鎮。

● 社會福利署職員在香港探望庾文翰家㆟。

9月 6日
● ㆗港貨櫃車主聯會、香港過境巴士和九廣鐵路公司答應協助張貼尋㆟海報。本

港的各邊境管制站及港澳碼頭管制站亦有張貼。

9月 7日
● 社署㆟員到深圳探望庾文翰家㆟，並提供心理輔導。

9月 11日
● 深圳市運輸局亦答應協助將㆔千張尋找庾文翰的海報張貼在其轄㆘的公共交通

車輛㆖。

9月 14日
● 行政長官董建華與庾文翰母親會面後，再次致電聯絡港澳辦和廣東省政府，希

望內㆞公安機構繼續提供協助。

9月 15日
● 香港的慈善機構捐出款項，給庾文翰家㆟在羊城晚報刊登尋㆟啟示。

● 社署㆟員到深圳探望庾先生，並提供心理輔導。

9月 18日
● 社署㆟員在香港探望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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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
●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致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梁國聚，要求繼續尋㆟行動。鐵路

局亦答應提供適當協助。

● 有關發動學校加入尋㆟的行動，入境處已聯絡內㆞有關教育當局，在各區包括

深圳市、福田、龍岡、鹽田、寶安、羅湖等的㆗小學會在校內張貼尋㆟啟事。

9月 21日
● 保安局公布事件的調查報告和建議的跟進改善措施。

● 入境處及社署㆟員到深圳會見庾太。

9月 26日
● 入境處職員到深圳向庾太解釋尋㆟工作的情況。庾太表示希望與公安領導會

面，入境處已向有關當局反映。

● 深圳當局表示會在各智障㆗心及醫院核對任何貌似文翰的少年㆟士。

9月底
● 廣東電台播放尋㆟訊息，㆗央㆟民廣播電台亦同意在其華南頻道發布有關尋㆟

消息，覆蓋區域範圍遠至福建、廣西及長江以南區域。

10月 9日
● 入境處羅湖大堂㆒直有張貼尋㆟海報，於 10月 9日在大堂更加放置有關尋找文

翰的單張，以供北㆖內㆞㆟士取閱。

10月 11日
●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發動募捐，資助庾文翰父母刊登尋㆟廣告經費。

10月 13日
● 深圳公安局指揮㆗心向入境處表示，在內㆞的尋㆟工作會繼續進行，深圳公安

平均每㆝接獲過百電話線報，他們均會立刻派遣㆟員前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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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處專責小組與廣東省公安廳及深圳市公安局指揮㆗心保持密切的聯絡（每

日平均通電話六次），希望盡快找到文翰的㆘落。入境處定時向保安局匯報工作

進展和最新情況。

● 專責小組亦和庾家保持聯繫，以提供適當的協助，跟進任何有關文翰的消息，

以及向庾家匯報最新進展。

● 除了家訪和提供心理輔導外，社署㆟員也不時電話聯絡庾先生及庾太，隨時準

備提供適當的協助。

● 入境處㆒直協助印製尋㆟海報，現時已印製了超過 17萬張。


